
晋英政〔2019〕29 号

英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

2019 年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镇直有关单位，各中、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切实加强青少年儿童的安全管理，抓好 2019 年预防青少

年儿童溺水工作，根据《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

年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政办明传〔2019〕47 号）

和《英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英林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

实施方案>》(晋英政〔2018〕38 号)文件精神，坚持“以人为本、

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工作理念，各村、各部门、

各校要联防联控，及早谋划，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着力健全青

少年儿童预防溺水教育和管理的长效机制，切实降低溺水事故

发生，切实维护广大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。现就有关工作要

求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全面部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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溺水是造成青少年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，给学

生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，各村、各部门、

各校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溺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始终绷紧

安全这根“弦”，牢记防溺水这条生命“红线”，把预防溺水工

作列为当前乃至今后长期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。各村、各部门、

各校要在 4 月初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，汲取事故教训，借鉴

有益经验，分析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采取有力措施

避免溺水事故发生，采取动漫动画、视频广告等喜闻乐见方式，

探索信息化渠道，加大社会舆论宣传，在 4 月底营造浓厚的宣

传氛围。在今年 5 月 13 日-19 日的第八个“晋江市学校交通和

防溺水安全教育周”再次全面发动、全面宣传、全面教育，形

成全民共识。要严格落实“一岗双责、党政同责”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强化督导检查，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防溺水“工作责任到

位，制度措施到位，检查落实到位”，坚决防止本辖区青少年儿

童溺水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协同协作，共同发力

各村、各部门、各校要照晋英政〔2018〕38 号文件要求，

按照职责分工，形成联防联动机制，共同发力做好预防青少年

儿童溺水工作。①各村、各部门、各校要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

级负责”的原则，组织开展以交通和防溺水安全为主题的宣传

教育、隐患排查和综合治理。各村、各部门、各校、企业要分

别在第二季度、第三季度初至少开展一次拉网式防溺水专项排

查，做到全面排查、不留死角。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，要明确

负责人落实整改措施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各村要督促辖区内企业

加强对企业内部职工的安全教育，督促企业员工切实履行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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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护责任，做好预防子女溺水工作。②各村、各部门、各校要

按照行业主管原则，深入开展重点水域和地段安全隐患排查巡

査，特别要加强有安全隐患、溺水事故多发的海河溪湖、水库、

池塘、公园、建设工地水坑、废弃水（矿）坑等水域的安全检

查。对排査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要督促管理单位完善安全设施、

安全警示牌，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现场管理，落实安全监督管理

员的看护责任。③各中、小学、幼儿园要结合学生的心理、生

理特点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。利用每天上、下午

放学前最后一节课，开展“每天 5 分钟”防溺水安全教育。通

过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、宣传栏、黑板报、国旗下讲话、班会、

循环广播等多种载体，以及组织“四个一”（集中进行一次安全

教育、下发《我市中小学生（幼儿）家长的一封信》、组织召开

一次家长（监护人）会、组织一次警示宣传教育）活动开展防

溺水“六不一会”教育（即不私自下水游泳；不擅自与他人结

伴游泳；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；不到无安全设

施、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：不熟悉

水性的学生不私自下水施救；学会科学有效的自护自救方法，

同时教育学生在遇落水者的紧急情况下不要贸然施救而是就近

向成年人求助），加强宣传介绍防溺水安全常识，提高学生避险

防灾、自救自护和智慧援能力。确保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一名

学生，增强家长特别是外出务工学生家长的安全意识和监护责

任意识，确保双休日、节假日和学生离校期间孩子的安全。④

广电、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等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，加强防溺水

公益宣传报道和信息发送，重点让广大家长和青少年儿童知晓

防溺水“六不一会”内容，切实提高社会各界，尤其是学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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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家长的防范意识，营造全民共同参与防溺水工作的宣传氛

围。⑤各村各部门要不断探索，坚持疏堵结合，创新工作措施，

重在教育、重在预防，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。鼓

励天泉游泳馆（池）向未成年学生定期免费开放或者降低收费

标准。

三、强化措施，落实责任

各村各部门要按照“条块结合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和

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及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建立健全预防青

少年儿童溺水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

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，围绕确保青少年儿童安全的目标，加

强督导检查，确保机制健全、任务明确、措施到位。一旦发生

少年儿童溺水事故，要迅速组织力量妥善处理，并严格按照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处置和调查处理规定进行处置。对发生安全事

故的，要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加强责任追究，对因责任不

落实、工作不到位造成事故的单位，将按照《晋江市进一步明

确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规定》和《晋江

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责任追究规定》，依法严肃追究责任

单位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英林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4 月 16 日

抄送：晋江市教育局。

英林镇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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